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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务厅办公室文件
豫商办文〔2021〕47 号

河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南省商务领域轻微违法

免予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区、各省直管县（市）商务

主管部门，厅机关各处室:

现将《河南省商务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联系人：仝帅 0371-63576331

附件：河南省商务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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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务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共 13 项）
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备注

1
经销商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

收取额外费用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 经销商应当在经

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

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消费者权益造成

损害；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2

未经供应商授权或者授权终止

的，经销商以供应商授权销售

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经销商出售未

经供应商授权销售的汽车，或者未经境外汽车生

产企业授权销售的进口汽车，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消费者作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向消费者承

担相关责任的主体。未经供应商授权或者授权终

止的，经销商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

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消费者未发生实际购

买；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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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应商、经销商限定消费者户

籍所在地，限定汽车配件、用

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

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强制消

费者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

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供应商、经销商

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不得对消费者限定

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

供商和售后服务商，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服

务、召回等由供应商承担费用时使用的配件和服

务除外。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

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

务。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消费者权益产生

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4

经销商、售后服务商销售或者

提供配件不如实标明原厂配

件、质量相当配件、再制造件、

回用件等，不明示生产商（进

口产品为进口商）、生产日期、

适配车型等信息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经销商、

售后服务商销售或者提供配件应当如实标明原厂

配件、质量相当配件、再制造件、回用件等，明

示生产商（进口产品为进口商）、生产日期、适

配车型等信息，向消费者销售或者提供原厂配件

以外的其他配件时，应当予以提醒和说明。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消费者未发生实际购

买；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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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应商违规限制配件生产商销

售对象，不及时公布停产停售

车型，不能保证其后 10 年配件

供应及相应售后服务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供应商不得限

制配件生产商（进口产品为进口商）的销售对象，

不得限制经销商、售后服务商转售配件，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除

外。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

售的车型，并保证其后至少 10 年的配件供应以及

相应的售后服务。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经销商权益产生

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6
经销商不再经营供应商产品后

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经销商

不再经营供应商产品的，应当将客户、车辆资料

和维修历史记录在授权合同终止后 30 日内移交

给供应商，不得实施有损于供应商品牌形象的行

为；家用汽车产品经销商不再经营供应商产品时，

应当及时通知消费者，在供应商的配合下变更承

担“三包”责任的经销商。供应商、承担“三包”

责任的经销商应当保证为消费者继续提供相应的

售后服务。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供应商、消费者

权益产生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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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应商对经销商实施法规列举

的违法行为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供应商可以

要求经销商为本企业品牌汽车设立单独展区，满

足经营需要和维护品牌形象的基本功能，但不得

对经销商实施下列行为：（一）要求同时具备销

售、售后服务等功能；……（九）限制本企业汽

车产品经销商之间相互转售。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经销商权益产生

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8
供应商制定或实施营销奖励等

商务政策中的违法行为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供应商制定或

实施营销奖励等商务政策应当遵循公平、公正、

透明的原则。供应商应当向经销商明确商务政策

的主要内容，对于临时性商务政策，应当提前以

双方约定的方式告知；对于被解除授权的经销商，

应当维护经销商在授权期间应有的权益，不得拒

绝或延迟支付销售返利。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经销商权益产生

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 6—

9

双方没有约定情况下，供应商

在经销商获得授权销售区域内

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汽车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除双方合同另

有约定外, 供应商在经销商获得授权销售区域内

不得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汽车。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销售额不满 50 万元；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10

特许人未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

人说明费用的用途以及退还的

条件、方式

《商品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特许人要

求被特许人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支付费用的，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明该部分费用的用

途以及退还的条件、方式。

第二十六条 特许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未对被特许人权益产

生损害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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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特许人未按规定向商务主管部

门报告订立合同情况

《商品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特许人应

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将其上一年度订立特许经营合

同的情况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特许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12

未按要求向备案机关报告其上

一年度订立、撤销、终止、续

签的特许经营合同情况

《商品特许经营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 特许人

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将其上一年度订立、撤销、

终止、续签的特许经营合同情况向备案机关报告。

第十七条 特许人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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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招标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不招标或化整为零以及以

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国际招标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 第

九十三条 招标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

招标或化整为零以及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国际招

标的，由相应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

目合同金额 0.5%以上 1%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

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通告项目主管机

构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初次违法；

2.涉案金额 20 万元以

下且未执行项目或者拨

付资金的；

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并签署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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